
西 南 科 技 大 学 专 升 本 学 生 综 合 评 价 成 绩 评 分 表  

学 校 ： _ _ _ _ _ _ _ _ _ (教务处公章) 

姓  名  专业  班级  学号  

测评 

期限   
  20      ～20      

测评

时间 
年    月    日 

辅导员

（签字） 
 

分表一                              评 价 总 分 统 计  

总分 学生学业评价（50%） 能力素质评价（35%） 其他奖励和扣分（15%） 

  
  

智力素质 加减分 基本能力素质 创新素质 加分 扣分 合计 

              

 

 

第一部分 

学生学业评价（50%，总分 50 分） 

分表二                                 智 力 素 质 评 分 表  

平均学分绩点 =      ,折合后的专业成绩得分：     （平均学分绩点乘以 10，小数点后三位） 
平均绩点分专

业排名名次  
 

分表三                               智 力 素 质 加 减 分 评 分 表  

奖 

励 

分 

 

加   分   标   准 加 分 依 据 加分 扣   分   标   准 扣 分 依 据 加分 

1. 通过 CET-3考试，加 5分；通过 CET-4

考试，加 10分；通过 CET-6考试，加 20

分。 

    
所学全部课程中，有 1门不及格课程

扣 2 分，累积计算。 

 

 

 

 

2.非计算机专业通过全国或省级计算机

考试，达到二级标准，加 5分；达到三级

标准，加 10分。各级别取得优秀的，再

加 5分。 

       

3.专业类认证达到国家级的，加 10分，

省级 8分。以专业资质证书为准。 
     

 

 

 

 

分值

小计  
      

原始

总分  
加分-扣分= 

第二部分 

能力素质评价（35%，总分 35 分） 

分表四                                     能 力 素 质 评 分 表  

 

 

基本

能力

素质 

 

加 分 标 准  加 分 依 据  加分 扣 分 标 准  扣 分 依 据  扣分 

1. 被评为“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

业生”者加 30分；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党团员、优秀青年志愿者等，省级以

上者加 15分，市级加 10分，校级加 8 分；

被评为优秀团员、各类积极分子和各类优

秀队员者，省级以上者加 12分，市级加 9

分，校级加 7分；一人只按最高奖级别计

分一次。 

  

1.受到学院或学校通报批评等处分

的，一次扣 5分。 

 

  



2. 所在班、支部或团队，被评为国家、

省级、市级、学校先进集体或团队的，如

优秀团支部、优秀班集体、标兵寝室等，

每人分别加 20分、10分、8分、5分。获

得荣誉时的班长、团支部书记或团队负责

人等，再加 3分。同一集体多次获奖，按

最高级别计分一次。 

  

2.寝室无故晚未归，每次扣 5分；宿

舍内使用违章电器、违禁物品，每次

扣 5 分；最差寝室室长扣 5分成员扣

2分 

  

3.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有突出表现、受到校

级以上表彰者加 20分，集体表彰成员相

应减半加分。 
     

4. 已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或正式党员的加

2分 
     

创新

素质

加分 

加 分 标 准  加 分 依 据  加分 加 分 标 准  加 分 依 据  加分 

1、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国家级权

威核心期刊及以上，每篇计 30分。论文

发表在国际性学术会议上，每篇计 25 分。

论文发表在国内专业核心期刊，每篇计 20

分。论文发表在其他公开出版期刊/国内

学术会议，每篇计 5分（不超过 3篇）。

计分标准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为准。以

第二作者身份发表论文按 60%每篇计分；；

以第三作者身份发表论文按 40%每篇计

分，以第四作者身份发表论文按 20%每篇

计分，以第五作者身份发表论文按 10%每

篇计分，第五作者以后身份发表者不计

分。期刊资格认定以学校科技处认定为

准。在报刊等出版物发表作品、稿件的，

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4．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按照排名第

一按 20分计算；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软件著作权和品种权的，按照排名第

一按 10分计算，排名靠后，依次递减

5分计算。排名换算分数最低以 2分

计。 

  

2.参加专业竞赛获奖，以获奖证书为准，

获奖者不分排名先后均可取得相应分值。

主要包括：“挑战杯”各项竞赛、数学建

模竞赛、电子设计竞赛、机器人大赛、创

业计划大赛、大学英语及写作竞赛等。校

级以上专业性学习竞赛必须由学校部处

（教务处、团委等）组织或认可。加分标

准：国家级一等奖 30分，省级一等奖 20

分，二、三等奖以及优胜奖分别在一等奖

基础上递减 3分计。校市级一等奖 10 分，

二、三等奖以及优胜奖分别在一等奖基础

上递减 2分计。 

  

5、在正规出版社出版著作等，每部计

50分，独著一部计 50分，两人合著

的按照第一 30分、第二 20分分别计

算。多人合著的，第一排名 30分，第

二排名 15分，第三排名 5分，最低 2

分。 

  

3．参与省级以上科研项目，并取得一定

成果，负责人加 20分，参与者加 10 分。

参与学校或市级创新基金项目，取得一定

成果，负责人加 10分，参与者加 5分。

参与学院学生科研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负

责人加 5分，参与者加 3分；一般项目负

责人加 3分，主要成员加 1分；结题者，

负责人加 3分，主要成员加 1分；未结题

或中途放弃者，视其情况按加分标准减

分。 

     

分值  

小计  
      

原始

总分  
加分—扣分=                  

 

 

 

 



第三部分 

其他奖励和处罚分（15%，总分 15 分） 

分表五                                其 他 奖 励 和 处 罚 评 分 表  

 

 

 

奖 

惩 

分 

 

 

加 分 标 准  加 分 依 据  加分 扣 分 标 准  扣 分 依 据  扣分 

1.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按参加次数加分。

院级团队 5分，校级团队 10分，市级团

队 20分，省级团队 30分，国家级团队

40分。 

  
1.无故不参加校内外各级文艺、体育

活动等，每次扣 3 分。 
  

1．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获得省级及以上

表彰的，负责人加 20分，参与者加 5 分。

获得学校或市级表彰的，负责人加 8 分，

参与者加 4分。参与学院组织的社会实践

团队并表彰的，负责人加 4分，参与者加

2分。 

  

2.凡担任学生干部，工作不负责任，

未按时按质完成任务或工作失职的，

造成较坏影响的，每次扣 0.5-2 分。 

  

3.参加院级以上体育竞赛、文体比赛等的

运动员、获奖者及集体项目主力队员，每

项次加分。集体项目非主力队员减半加

分。加分标准：国家级第一名（一等奖）

30分，省级第一名（一等奖）20分，二、

三名以及优胜奖分别在一等奖基础上递

减 5分计。校市级一等奖 8分，二、三等

奖以及优胜奖分别在一等奖基础上递减

2分计。在体育竞赛中获得道德风尚奖

的，按相应级别二等奖加分。 

  3.其他需要扣分的。（注明原因）   

4.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社区服务活动，

每次加 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 3分。 
     

5.参加校勤工助学且表现优异者加 1 分。

由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出具表现评价证

明。 

     

6.体育锻炼达标者，优秀者加 5分；良好

者加 3分；以体育达标课程成绩为准。 
     

7.其他需要加分的。（注明原因）      

分值  

小计  
      

原始

总分  
加分—扣分=   

注： 

1.“加分标准”中定义为“校级”的应为学校签发文件或加盖学校公章。 

2.本评分办法于2020年5月28日修订。 

 

 


